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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设计说明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配电系统图

蓄电池达
到使用寿
命周期后
标称的剩
余容量应
保证放电
时间不小
于

。

非火灾状态下，系统正常工作模式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保持主电源为灯具供电。
       系统内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应保持熄灭状态，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保持节电点亮模式。
       标志灯的工作状态应符合下列规定：
         ）具有一种疏散指示方案的区域，区域内所有标志灯的光源应按该区域疏散指示方案保持节电点亮
模式；
         ）需要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疏散的防火分区，区域内相关标志灯的光源应按该区域可借用相邻防火分
区疏散工况条件对应的疏散指示方案保持节电点亮模式；
在非火灾状态下，系统主电源断电后，系统的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集中电源或应急照明配电箱应连锁控制其配接的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
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灯具持续应急点亮时间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且不应超过 ；
       系统主电源恢复后，集中电源或应急照明配电箱应连锁其配接灯具的光源恢复原工作状态；灯具持续
点亮时间达到设计文件规定的时间，且系统主电源仍未恢复供电时，集中电源或应急照明配电箱应连锁其配接
灯具的光源熄灭。
 在非火灾状态下，任一防火分区、楼层的正常照明电源断电后，系统的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为该区域内设置灯具供配电的集中电源或应急照明配电箱应在主电源供电状态下，连锁控制其配接的
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该区域正常照明电源恢复供电后，集中电源或应急照明配电箱应连锁控制其配接的灯具的光源恢复
原工作状态。

火灾确认后，应急照明控制器应能按预设逻辑手动、自动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具有两种及以上疏散指示方案的区域应作为独立的控制单元，且需要同时改变指示状态的灯具应作为一个灯具组，由应急照明控制器的
一个信号统一控制。
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作为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触发

信号。
       应急照明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后，应自动执行以下控制操作：
         ）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

模式；
         ）控制 型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出；
         ） 型集中电源应保持主电源输出，待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应保持主电源输出，待 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切断主电源输出。
 应能手动操作应急照明控制器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且系统手动应急启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

式；
       控制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出。
需要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疏散的防火分区，改变相应标志灯具指示状态的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发送的被借用防火分区的火灾报警区域信号作为控制改变该区域相应标志灯具

指示状态的触发信号；
       应急照明控制器接收到被借用防火分区的火灾报警区域信号后，应自动执行以下控制操作：
         ）按对应的疏散指示方案，控制该区域内需要变换指示方向的方向标志灯改变箭头指示方向；
         ）控制被借用防火分区入口处设置的出口标志灯的“出口指示标志”的光源熄灭、“禁止入内”指示

标志的光源应急点亮；
         ）该区域内其他标志灯的工作状态不应被改变。


